关于人员个税及社保缴纳的情况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

我公司为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6月，主要经营项目是单位后勤管理服务，针对贵局询问的问题现做出如下说明：

1、我司在2024年申报个税的工资人员大于社保缴纳人员。

我公司目前主要为各大高校进行后勤物业服务，行业性质决定了人员人员招聘困难、流动性较大，同时高校存在寒暑假等较长假期，也存在部分人员农闲时，出来找份工作增加收入，为了保证能够在中标项目后对客户有个良好的服务质量，我们与申报工资的人员签订的承揽协议，将项目服务事项分包给相关人员，由其承揽进行服务，这样能最大化的保证服务的顺利进行。公司为创业初期，人员招聘困难，管理人员较少，不足以全面覆盖所有项目，对于稳定能够服务于项目的人员我司和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交纳了社保，因此出现了贵局看到的申报工资大于社保缴纳人员的情况；

我司缴纳社保的人员中存在缴纳社保基数小于申报个税人员平均工资基数的情况。

我公司为初创企业，对于新疆行业市场还在摸索阶段，为了打开新疆市场，项目的收入仅能勉强覆盖给300多名人员发放工资及日常的一些开支，为企业能顺利渡过初创的艰难时期，同时遵循国家的相关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社保缴纳，维持住这300多名的就业岗位，只好按照社保缴纳的最低要求，即当地职工月平均公司的60%作为缴费基数，较高的社保基数持续进行社保缴纳，对于目前我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较为艰难，容易造成企业资金链不稳定，影响人员工资的发放，造成一系列后续影响，因此部分人员的社保基数小于申报个税人员平均工资基数的情况。

特此说明！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2日
